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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8〕341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转发佛山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调整建设工程

计价依据增值税税率有关事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现将《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调整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税率有关事宜的通知》（佛建管函〔2018〕406号）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8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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